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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职工互助保障事业公益性、互助性

的优势和工会特色，有效缓解会员及其家庭因患重大疾病、

遭受意外伤害以及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等原因造成的家庭生活

困难，依据《职工互助保障活动基层经办机构活动经费管理

办法（试行）》、《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北京办事处互助互

济救助慰问活动管理规定》的规定，特制定《中国职工保险

互助会北京办事处代办处（经办机构）互助互济支出使用办

法》（以下简称本办法）。

第二条　互助互济支出的经费来源为代办处（经办机

构）的管理费，主要用于开展各类帮扶、救助、慰问等互助

互济活动。

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北京办事处文件

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北京办事处

代办处（经办机构）互助互济支出使用办法

中互京字〔2022〕87号



50

第三条　互助互济支出的原则

1.大力弘扬互助互济、爱心帮扶的精神。

2.面向广大会员，体现依法依规、公平公正、普惠原

则。

3.原则上救助标准不高于赔付标准，慰问标准不高于救

助标准。

第二章　适用范围和标准

第四条　困难会员救助支出

1.会员本人及家庭因重大疾病、意外事故、自然灾害、

突发公共事件等原因致困的，基层代办处（经办机构）可以

给予一定金额的困难救助，每人每年可享受的生活救助金不

得超过5000元。

2.会员或配偶因患重大疾病、遭受意外伤害造成身故或

丧失劳动能力；因住院、重疾、长期治疗等原因，自负医疗

费用过大导致家庭生活困难，造成会员子女入学困难的，基

层经办机构可以给予一定金额的困难救助，每生每年可享受

的子女助学金不得超过5000元（考取军事院校、免缴学费的

师范院校生、定向生、国防生不在救助范围内）。

第五条　慰问支出	

1.日常小额慰问

（1）针对生活困难或生病、住院的会员，可购买少量实

物慰问品进行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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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慰问品原则上为职工群众必要的生活用品或营养保

健品、水果食物等，每人每次控制在500元以内。发放慰问

品，应获得签收证明。

2.遇高温、寒冷、雾霾天气，可开展职工慰问活动。

（1）慰问应向基层和一线倾斜。

（2）慰问可采用发放实物慰问用品方式进行，慰问品应

为防暑降温、防寒保暖、防雾霾用品及防疫物资等，每次人

均不超过100元，年度人均不超过300元。

（3）会员或会员直系亲属（限配偶和子女）患重大疾

病、遭受意外伤害和疾病身故的，可采用支付慰问金形式进

行慰问，慰问金额每人每次不超过2000元。

第六条　对参加互助保障活动的会员给予一定的资金补

助。	

代办处（经办机构）在保障正常工作经费开支的前提下,

可对参加互助保障活动的会员在会费方面给予一定的补助，

以促进互助保障活动扩面发展。补助互助费用的方案需经代

办处（经办机构）管理委员会批准。管理费由办事处代管

的，补助互助费用的方案应报办事处批准。

第七条　在保障正常工作经费开支的前提下，代办处（

经办机构）可以组织会员开展以互助保障、健康保健为主题

的职工教育和文体活动。文体活动的比赛奖励，以精神鼓励

为主，可适当给予物质奖励，奖励范围不超过参与人数的三

分之二，每人奖品不超过500元。不设置奖品的，可为参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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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发放参与奖，但人均不超过100元。

第三章　职责和要求

第八条　代办处（经办机构）应加强预算管理，做好年

度互助互济支出计划，在预算范围内合理使用资金。

第九条　代办处（经办机构）开展救助、慰问等互助互

济活动或组织教育和文体活动时要严格按照《中国职工保险

互助会北京办事处代办处（经办机构）管理费使用办法》的

有关规定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明确操作细则和操作流程，慰

问金、救助金等发放一律通过银行转账至个人账户。

第十条　各代办处（经办机构）应建立慰问金发放登记

簿（附件1），完善慰问金领取手续，每笔慰问金发放须附情

况说明,要求受益会员确认签字（附件2）。现场慰问等涉及

发放慰问金、救助金等，金额超过1000元的，原则上采用转

账方式直接汇款至会员个人账户。如需体现宣传效果，可以

选择制作展示牌、慰问卡等形式代替现金支付，避免给受益

会员带来资金存放安全隐患和不便。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代办处（经办机构）要结合所属工会及代办

处（经办机构）实际情况,制定代办处（经办机构）及基层单

位互助互济支出使用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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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北京办事处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第十四条　原《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北京办事处代办处

互助互济支出使用办法》（中互京财字〔2019〕59号）同时

废止。

附件：1.代办处（经办机构）慰问金发放登记簿

　　　2.代办处（经办机构）慰问金发放签收单

	 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北京办事处

	 2022年12月中
国

职工保险互助
会

北京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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